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清远校区光伏发电合作项目（BOT模式）

招标公告
岭南招字[2024]第15号

广州岭南教育集团是集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小学教育、学前教育、科技发展为一体的综合性教育集团，是广东省最大的民办教育集团之一。现拟对“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清远校区光伏发电合作项目（BOT模式）”项目（项目招标号：LNCG2024015）进行公开招标。
一、招标单位：广州岭南教育集团有限公司采购部
二、招标项目名称：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清远校区光伏发电合作项目（BOT模式）

三、项目地点：清远市清城区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清远校区
四、项目概况：

1、清远校区光伏发电系统（BOT模式）项目是在清远校区部分楼顶进行建设。本BOT项目采用“建设-运营”的运作方式,由中标人负责该项目的设计、融资投资、设备采购、光伏发电系统安装施工、运营维护。

2、特许经营期:自正式投入运行时间之日起      年（自行填保年份）。特许经营期满后项目设施由投资方自行拆除并恢复楼顶原貌。
3、合作期内学院对合作范围内楼顶部分改变用途、修缮及防水处理时，由投资合作方无偿自行拆除，招标方不作任何补偿。全部改变功能则按双方约定处理。
五、项目具体需求：详见招标书
六、合格投标人资格要求： 

1、投标人必须是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并取

得营业执照的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需附上公司简介、营业执照副本、行业资格证等复印件以上加盖公章。

    2、投标人须在清远市内设有长期售后服务机构，全天候上门服务时间不超过2个小时。

3、投标文件上须提供详细的工程实施技术方案、工程造价（含税）和售后服务承诺函。
4、投标文件上须列明与项目有关的所有用材用料的型号规格和生产厂家。

5、供货日期：合同签订后，中标方需配合招标方在约定的时间内完成全部合同标的的工程安装和设备调试，并保证工程（产品）符合合同约定的品质数量、安装调测、功能要求、适用性等要求。因管道安装而实施楼宇墙体或楼面穿孔操作时，需及时做好防漏防渗修复工作，并恢复原貌。遇特殊情况，经招标方确认后可相应延长合同实施时间。
6、*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内容和要求，编写投标文件，其内容如下：a投标书及投标书附录；b授权书（如有）；c公证书（如有）；d投标担保；e标价的工程量清单（纸质版以及电子版光盘）；f施工组织设计；g施工进度表。
7、*投标人需将投标文件，包括：投标商务文件一式三份（1正2副）要求集中密封包装（封装处需加盖公章）；技术文件一式三份（1正2副）要求集中密封包装（封装处需加盖公章），于2024年 05月27日下午17：00前将投标资料交送到甲方指定报送地点，过期无效。
五、招标文件发售时间及售价：

1、招标文件发售自2024 年 05月09日起至 2024年 05月11日止， 每天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2、投标单位如果中标，须在合同签订前以转帐方式缴纳合同履约保证金人民币壹拾万元整（转帐名称抬头：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履约保证金用于补偿招标人因中标人不能履行其合同义务而蒙受的损失，履约保证金在项目正常运营满三个月后无息退回给投标单位。
六、现场考察：

投标单位为了能够对工程现场和其周围环境有全面的了解，投标单位可自行在其投标书提交之前到现场考察，投标单位现场考察前，请与招标单位联系，确定考察时间。
七、投标文件交送地址：广州市天河东圃大观中路492号图书馆大楼903室

业务联系：孙老师  020-22305912/13533948277       

技术咨询答疑及现场联系人：常老师 18565504304
监督投诉电话（集团监察审计室）：020-22305883/020-22305586

广州岭南教育集团有限公司采购部
 2024年05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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